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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監事會應在年度股東大會上宣讀有關公司過去一年的監督專項報告，內容包
括：

（一） 公司財務的檢查情況；

（二） 公司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執行相關法規、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決議
的情況；

（三） 監事會對公司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的誠信及勤勉盡
責表現所做的評價；

（四） 監事會認為應當向股東大會報告的其他重大事件。

監事會認為必要時，還可以對股東大會審議的提案出具意見，並提交獨立報告。

第十五條 監事會行使職權時，必要時可以聘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性機
構給予幫助，由此發生的費用由公司承擔。

第四章　監事會會議制度

第十六條 監事會會議可分為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

第十七條 監事會每6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定期會議。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況之一的，監事會應當在十日內召開臨時會議：

（一） 任何監事提議召開時；

（二） 股東大會、董事會會議通過了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監管部門的各種規定和要
求、公司章程、公司股東大會決議和其他有關規定的決議時；

（三） 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不當行為可能給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或者在市場中造成惡劣
影響時；

（四）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被股東提起訴訟時；

（五）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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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